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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旅函〔2021〕32号   


对德宏州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30号建议的答复

谢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打造大厂乡回龙寨3A级景区的建议，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德宏旅游产业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以及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您提出的《关于打造大厂乡回龙寨3A级景区的建议》，将对大厂乡回龙寨景区提升发展有历史性洗礼，具有里程碑意义。大厂乡回龙寨景区创A能规范提升景区的综合质量、挖掘茶园+旅游核心内涵的内在动力，扩大回龙寨景区的辐射半径，规划回龙寨景区服务管理的外在驱动力，可以较大幅度提高市场影响，有效提高回龙寨景区的吸引力、竞争力，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吸引社会各层对回龙寨的关注，必将提升周边区域知名度，必将吸引更多的客人来观光旅游，必将吸引更多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必将吸引更多的领导关注并支持大厂乡回龙寨的发展，有利于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聚集，为大厂乡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政策机遇和商机，以实现 “产业兴乡、旅游兴乡、文化活乡”的发展目标。
对于此项建议，我们根据A级景区申报程序及申报条件要求，给出以下建议及步骤：
一、确定申报主体。经落实回龙寨景区属大厂乡政府牵头打造，但申报责任主体尚未确定，建议尽快确定责任主体，以便后期管理及投资合作。

二、成立景区申A工作专班。责任主体确立后要及时成立景区申A工作专班，明确具体责任人，以便工作推进。

三、根据A级景区申报程序，2A级景区在县市文旅游局审批，3A级景区到州级文化旅游局审批，4A级景区到省级文化旅游厅审批，5A级景区到国家文化旅游部审批。依据回龙寨景区现有基础情况，虽建有一些基础设施但还有待完善，离3A级景区的申报条件还有差距。如：旅游核心打造主体尚未形成，大厂“茶旅”仅限于初级，未做到回龙茶以体验式的一条龙“茶旅”。要申报3A级景区尚需持续投入，精心策划，做好规划。
四、今年内我们将根据3A级景区的评定标准，如：旅游交通、游览旅游安全、卫生、邮电服务、旅游购物、经营管理、资源及环境的保护、旅游资源吸引力、市场吸引力、接待能力、游客满意度12个方面给予大厂乡回龙寨景区给予规划指导。

2020年3月23日，德宏州委、州政府印发了《德宏州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德发〔2020〕6号），提出了“一年重点突破、两年全面提升、三年经济发展翻一番，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奋斗目标，对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做出了具体安排部署。我们相信，也有决心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包括打造大厂乡回龙寨3A级景区的建议会得到积极推进和实施。

感谢您对文化和旅游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并欢迎您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打造更多的文化和旅游精品项目。
                         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5月31日

（联系人及电话：王根春  13987024724 ）

抄送：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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